
開始 

是 

 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校園安全通報流程 

 
 

 

 

  

 

 

否 

自行發現或接獲通報校安事件

校安值勤人員 

判斷是否為校安事件 

初步掌握事件全般狀況並記
錄，且判斷校安事件等級 

校安值勤人員

研判是否需要其他人
員/單位支援協助 

前往現場了解實際情況並協助處理 

校安值勤人員 

通報相關人員/單位支援協助 

校安值勤人員 

通報家長、導師（系主任）及生輔組長

校安值勤人員

依實際狀況適時通報學務長、主
任秘書、校長及教育部校安中心 

生輔組長/學務長

完成「校安事件即時通報
表」，並陳本校「校園安全
與緊急突發事件處理小組」

召集人（校長）核閱 

校安值勤人員 

校安事件即
時通報表 

結束 

是 

否 

校園安全工
作日誌 

持續協助後續事宜 

校安值勤人員 


